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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下稱「回收中心第 1 期」) 概覽 

  

 

 

 

 

 

 

 

 

 

 

 

 

 

 

 1. 回收中心第 1 期入口 

2. 磅橋 

3. 廚餘接收區 

4. 漿料缓衝缸 

5. 厭氧消化罐 

6. 堆肥處理室 

7. 堆肥隧道 

8. 沼氣脫硫裝置 

9. 沼氣儲存罐 

10. 熱電聯產糸統 

11. 燃燒系統 

12. 除氨裝置 

13. 中央空氣控制系統 

14. 污水處理設施 

15. 辦公室、共用設施、訪客中心 

16. 連接走廊 

17. 空氣控制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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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機廢物（或廚餘）處理過程 

 

 

 

 

 

 

 

  

廚餘接收 

沼氣處理及能源回收 

厭氧消化 篩除雜質 

沼氣處理 

及使用 

堆肥制造 

廚餘接收及預處理 

堆肥 

厭氧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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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達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的路線 

 地址: 新界北大嶼山小蠔灣深豐路 5 號 

 

 

 

 

 

 

 

 

 

 

 

 

 

 

 

 

 

 

 

 

(A) 由青衣經青馬大橋方向到回收中心第 1 期 

 

 選定出口５到竹篙灣公路 

 在迴旋處選定第一個出口到欣澳道 

 左轉到翔東路 

 左轉到深豐路 

 

 

 

 

 

 

 

 

 

 

1 

2 

4 

請利用翔東路進入深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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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東涌新市鎮/機場方向到回收中心第 1 期 

 

 在迴旋處選定第 3 個出口到順東路 

 左轉到達東路 

 左轉到富東街直往翔東路 

 右轉到深豐路 

 

 

  

1 

2 

4 

請利用翔東路進入深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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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及運送廚餘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的要點 

 

 

 

當進入回收中心第1期時，廚餘收集商應在其廚餘收集車輛的車
頭擋風玻璃上展示識別證。

在每個收集點收集源頭分類廚餘前，廚餘收集商應檢查
以確保廚餘的質量和數量能夠符合回收中心第1期的要
求，並填寫廚餘收集及運送記錄表。

廚餘收集車輛需要防止污水滲漏及不會產生氣味滋
擾。

廚餘收集商的前線員工（即司機和工人）在使用回
收中心第1期時必須遵守中心的作業指引，廚餘收集
商並且必須提供至少兩名管理層的聯絡資料作緊急
聯繫人。

如果確定有不許可廢物或在源頭分類廚餘含有超過20％
的惰性物質，環保署或回收中心第1期營運商有權拒絕
接收該批廢物，並向該廚餘收集商發出口頭警告或警告
信。此外，環保署或回收中心第1期營運商有權要求廚
餘收集商自行將拒絕的廢物轉運到垃圾堆填區或垃圾轉
運站。

廚餘收集商的前線人員應在廚餘抽樣驗查時與回收中心第1期
的工作人員合作，確定廚餘的特性及質量。



附件(四) 

6 
 

5. 

 

 

廚餘收集車輛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的工作流程及交通流程 

  

 

 

 

 

 

 

 

 

 

 

 

 

 

 

 

 

 

 

 

 

 

 

 

 

 

 

 

 

 

 

 

 

 

 

 

 

是 

否 

廚餘收集車輛進入回收中心第 1 期  

廚餘收集車輛停在入站磅橋及等

待自動車輛識別系統核對資料  

廚餘收集車輛停留在入站磅橋及

遞交廚餘收集及運送記錄  

 

廚餘收集車輛完成量度重量及

駛離入站磅橋  

按照排隊指示，廚餘收集車輛

離開排隊區，到達卸料區 

完成廚餘收集車輛登記  

廚餘收集車輛司機到磅橋辦公

室遞交登記文件 

是否在登記記錄的

廚餘收集車輛? 

廚餘收集車輛遵循排隊路線，

並在指定的排隊區等侯 

廚餘收集車輛司機應留意顯示

屏幕有關輪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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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收集車輛駛入指定的卸料

位 

廚餘收集車輛卸載廚餘到儲存

坑 

廚餘收集車輛駛離卸料位 

廚餘檢查 20% 
運送 

80% 運送 (不需要檢查) 

卸載廚餘後自動清洗廚餘收集

車輛 

Yes 

否 

廚餘收集車輛到出站磅橋量度

重量 

廚餘收集車輛司機收取已蓋章

的廚餘收集及運送記錄 

 

 

 

 

 

 

 

 

 

 

 

 

 

 

 

 

 

 

 

 

 

 

 

 

 

 

 

 

 

 

  

是否不許可廢物? 

廚餘收集車輛駛離回收中心第

1 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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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使用回收中心第 1 期的安全規則 

 

  (a) 禁止在回收中心第 1 期生火和吸煙; 

(b) 所有廚餘收集商的司機和工作人員必須在回收中心第 1

期工作時配備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反光背心，安

全鞋，安全帽）; 

(c) 司機應注意車身高度限制為 4.5 米; 

(d) 司機在進入回收中心第 1 期時應小心慢慢地行駛進入

入站磅橋; 

(e) 如果卸料位已全被使用中，使廚餘回收車輛不能直接接

近卸料位，司機應按照排隊指示排列在指定的排隊區

域; 

(f) 除非在特別情況下回收中心第 1 期的當值人員另有指

示外，司機任何時侯在回收中心第 1 期內駕駛時都必須

遵照交通信號燈和標誌; 

(g) 除按照本作業指引規定執行所需工作外，所有司機或廚

餘收集商的工作人員必須留在廚餘收集車輛內; 

(h) 司機應確保廚餘收集車輛所產生的污水不會滲漏，以保

持回收中心第 1 期的整潔。 

  

5.2 

 

在回收中心第 1 期的駕駛規則 

 

  (a) 速度 

在回收中心第 1 期內行駛速度不得超過 10 公里/小時。

所有車輛應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車輛倒車時車速

不得超過 5 公里/小時; 

 

(b) 意外及阻礙事故 

如果在回收中心第 1 期內發生交通事故或車輛故障，司

機不得在不通知回收中心第 1 期當值人員的情況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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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車輛。相反，司機應立即通知回收中心第 1 期當值人

員及其廚餘收集商代表作出支緩和跟進; 

 

(c) 當廚餘收集車輛或已源頭分類廚餘遇到火警時 

如果廚餘收集車輛的司機和其工作人員發現廚餘收集

車輛或廚餘發生火警，應立即向回收中心第 1 期的工作

人員報告，並按照其指示處理; 

 

如果在卸料位內發生火警，司機在安全情況下可以將車

輛駛到露天較開揚廣闊的位置; 

 

(d) 車輛響號設備 

只可在緊急情況下使用車輛響號設備; 

 

(e) 射燈 

如果廚餘收集車輛裝備有射燈，在回收中心第 1 期內不

論日間或夜晚都必需開燈; 

 

(f) 車頭燈 

在夜間(包括黃昏)，或在能見度低的情況下(例如下雨或

大霧)及在卸料位內，都需要開上車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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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使用磅橋系統 

 

   

 

 

 

 

 

 

 

 

 

 

 

 

 

  (a) 司機應遵循交通信號，將廚餘收集車輛停泊在磅橋上，

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踫撞到閘欄。(注意: 每次只能有一輛

廚餘收集車輛停泊在磅橋上); 

(b) 在入站磅橋，司機應將已適當填寫的“廚餘收集及運送

記錄表”提交給磅橋操作員; 

(c) 在入站磅橋量度重量後，司機應將廚餘收集車輛駛到卸

料位; 

(d) 在出站磅橋，司機應從磅橋操作員處收取已蓋章的“廚

餘收集及運送記錄表”; 

(e) 司機在離開磅橋時應遵守交通燈信號或回收中心第 1

期工作人員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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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廚餘收集車輛交通流程 

 

(a) 廚餘收集車輛排隊安排 

司機必須遵循回收中心第 1 期的排隊安排，將廚餘收集

車輛駛到排隊區域，並等侯交通信號和/或回收中心第

1 期工作人員指示進入卸料位。 

 

 

 

 

 

 

 

 

 

 

 

 

 

 

 

廚餘收集車輛排隊安排 

 

 

 

 

 

廚餘收集車輛排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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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廚餘收集車輛排隊安排 - 交通路線 

 

 
 

(c)  廚餘收集車輛排隊安排 - 前往卸載廚餘 

 

 

前往卸載廚餘 

交通路線 

進入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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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廚餘接收和卸載 

   

 6.1 廚餘接收區 

 

 

 

回收中心第 1 期共有 5 個卸料位給廚餘收集車輛將廚餘卸載到廚餘儲

存坑。目前，兩個卸料位被分配用於尾板車運送，三個卸料位被分配

用於缸車運送。但是，如果尾板車運送的需求超過缸車運送，卸料位

的使用組合將將予以審查和修改以滿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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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卸載廚餘的工作流程 

 

  進入廚餘卸料位 

(a) 每個卸料台裝有兩套捲閘（前及後）來控制氣味滲出; 

(b) 司機將廚餘收集車輛倒後駛到卸料位前面的指定區域; 

(c) 廚餘收集車輛觸發位置感應器，前捲閘打開; 

(d) 司機將廚餘收集車輛倒後駛入卸料位，當感應器系統確

認廚餘收集車輛已泊在安全位置時，便會發出信號（聲音

和光）通知司機; 

 

 

 

 

  (e) 前捲閘關閉，後捲閘打開; 

 

 

 

 

 

 

 

 

 

   

 

前捲閘 

後捲閘 

儲存坑 自動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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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載廚餘 – 缸車運送 

(f) 司機進一步將廚餘收集車輛倒後駛到傾卸位置，然後升

起密封斗並將尾門打開，把廚餘卸載到儲存坑中;  

(g) 司機完成卸載廚餘後便把密封斗降下; 

   

   

 

 

 

 

 

 

 

 

 

 

 

 

源頭分類廚餘 

廚餘儲存坑 

壓碎機 

後備抓斗起重機 

缸車運送 

缸車運送 

處理過程

清水 
反桶及清洗機 

處理過程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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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載廚餘 - 尾板車運送 

(h) 司機使用廚餘收集車輛尾門卸載廚餘收集桶，並將收集

桶移到反桶機，而回收中心第 1 期工作人員操作反桶機

將廚餘從收集桶傾倒到儲存坑; 

(i) 卸載廚餘後，高壓水鎗便自動沖洗收集桶內部，然後司

機便可將空桶移回廚餘收集車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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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卸料位 

(j) 當完成卸載廚餘後，司機將廚餘收集車輛向前駛回指定

位置並停止; 

(k) 後捲閘的位置感應器被觸發後，後捲閘開始關閉; 

(l) 當後捲閘完全關閉後，自動洗車機便啟動; 

(m) 自動洗車完成後，前捲閘開始打開;  

 

 

 

 

 

 

 

 

 

 

 

 

 

 

 

 

 

 

 

 

 

 

 

 

 

 

高壓清洗 

自動洗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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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當前捲閘完全打開，司機將會收到交通信號指示駕駛廚

餘收集車輛離開卸料位。廚餘收集車輛離開時，會觸動

吹風機吹乾車輛。 

(o) 司機應確保道路暢通及安全，並將廚餘收集車輛駛到出

站磅橋，收取已加蓋章的“廚餘收集及運送記錄表”及

離開回收中心第 1 期。  

 

 

 

 

 

 

 

 

 

 

 

 

 

 

  

吹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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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測試和調試安排 

  

(a) 回收中心第 1 期將在 2018 年第 1 季接收已源頭分類的廚餘

來進行測試和調試; 

(b) 測試和調試階段可以優化回收中心第 1 期的營運控制及運作

表現; 

(c) 歡迎所有廚餘收集商在測試和試驗運作階段開始運送已源頭

分類的廚餘到回收中心第 1 期。有關安排的詳細情況，請聯

絡以下回收中心第 1 期的承辦商職員：  

 

梁潤生 先生  

業務發展經理 

 

聯絡電話: 2590 5603 

電郵: bryan.leung@oscarbioenergy.hk 

 

 

  

 


